
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2日
內授營綜字第1110820159號

主　　旨：檢送修正「國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」勘誤表1份，請查照更正。

說　　明：「國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」，業經本部於111年11月11日以台內營

字第1110818411號令修正發布在案。

部　　長　徐國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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